湛江市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城市交通

发展奖励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中央2026年（清算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粤财综〔2025〕71号，以下简称《通知》），此次拨付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为1580.7514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资金为879.5059万元，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701.2455万元；拨付的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401.3634万元，其中出租车费改税资金75.4490万元，出租车涨价补贴325.9144万元，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资金合计1982.1148万元。现结合我市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巡游出租车、新能源公交车的实际运营情况，制定湛江市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方案如下：

一、分配原则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粤运〔2023〕7号，以下简称《原则》），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用于农村道路客运营运补助，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用于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营运补助。地市可统筹考虑车辆数、安全管理、服务质量、经营行为等因素，其中农村道路客运应当考虑营运里程和线路地形地貌路况对车辆油耗的影响，制定每年度本辖区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出租车费改税补贴用于巡游出租车运营补助，出租车涨价补贴资金30%部分资金用于补助新能源巡游出租车，70%部分资金用于补助新能源公交车。地市可统筹考虑车辆数、安全管理、服务质量、经营行为等因素，制定每年度本辖区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二、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方案说明
（一）《通知》中下达的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适用于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含镇通村农村客运车辆）的运营补助。
（二）根据申报年度内亡人事故情况设置车辆安全系数指标，即：未发生责任死亡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为1；发生1至2人的责任死亡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为0.5；发生3人及以上的责任死亡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为0。本年度无事故客车。

（三）农村道路客运（含镇通村）运营补助按安全系数、车型系数和实际营运里程计算分配，即按各辖区计算值总数（∑安全系数*车型系数*实际运营里程）所占全市比例进行分配。农村道路客运车型系数：9座以下系数为1，10至19座系数为1.3，20至29座系数为1.5，30座以上系数为2。

（四）镇通村农村客运车辆按以下系数分配：考核年度内车辆运营里程超过1.8万公里的镇通村农村客运车辆（车辆不分大小）系数为1，考核年度内车辆运营里程不满1.8万公里的镇通村农村客运车辆系数按实际运营里程占1.8万公里比例进行折算；对于考核年度因新增及更换、退出运营等造成实际运营时间不足一年的，以实际运营时间按月折算运营里程，月均运营里程应不低于1500公里（含1500公里）。当月运营少于1500公里的里程不计入镇通村年度运营里程。
（五）本方案计算数据为各县（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燃油消耗补贴服务）上报的数据。上报数据中，农村道路客运年运营里程小于200公里的车辆不在补助范围内；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客运运营监管工作的通知》（粤交综运字〔2023〕99号），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车辆电子围栏内年度里程数低于车辆年度总里程数80%的，只能按照非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享受当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非镇通村农村道路客运车辆电子围栏内年度里程数低于车辆年度总里程数80%的，取消该车辆当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资格，故实际补助车辆数为503辆。

三、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方案说明
（一）《通知》中下达的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适用于2025年度巡游出租车和新能源公交车的运营补助。
（二）根据申报年度内亡人事故情况设置车辆安全系数指标，即：未发生责任死亡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为1；发生1至2人的责任死亡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为0.5；发生3人及以上的责任死亡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为0。我市2025年度达到油补资格条件的同责以上事故车辆有粤GDJ9830。
（三）巡游出租车运营补助按实际运营时间和安全系数计算分配，即按各辖区计算值总数（∑营运月数*安全系数）所占全市比例进行分配。

（四）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按安全系数、车型系数和实际营运时间计算分配，即按各辖区计算值总数（∑安全系数*车型系数*运营月数）所占全市比例进行分配。新能源公交车车型系数：长度大于10米（L≥10）车辆系数为1，长度在8米至10米之间（8≤L＜10）车辆系数为0.75，长度在8米以下（L＜8）车辆系数为0.5。
（五）本方案计算数据为各县（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系统（燃油消耗补贴服务）上报的数据。上报数据中，巡游出租车月均公里数应不低于5000公里（含5000公里），新能源公交车月均公里数应不低于2500公里（含2500公里），按照实际运营月份数计算运营补助金额。

三、油价补贴对象的范围和时间
本方案补贴的对象是核定为2025年合法营运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含镇通村农村客运车辆）、巡游出租车和新能源公交车。
四、油价补贴资金发放的要求
资金分配方案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后，农村道路客运县（市、区）补助资金由市财政下达县（市、区）财政局，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给企业，具体分配资金详见分配表。城市交通发展资金方面，湛江市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资金由市交通运输局申请拨付；城区出租车企业补助资金由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申请拨付；县（市、区）补助资金由市财政下达县（市、区）财政局，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给企业，具体分配资金详见分配表。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并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调查和审核统计，数据要准确真实。各县（市）交通运输局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和补贴程序等内容的社会公示工作（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补助资金拨付。
五、检查监督
各县（市）交通运输局、各运输企业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进行自查自检，补贴资金不得滞留、挤占、截留和挪用，要确保补贴资金专款专用，确保真实性，防止虚报冒领等骗补行为发生。因数据填报有误导致无法享受补贴资金的，由企业自行负责；对弄虚作假，套取补贴资金的经营者，一经查实，追回补贴资金；对虚报瞒报补贴资金申报数据、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的部门和管理人员，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追回相应的补贴资金，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县（市）财政部门负责加强补助资金拨付管理，及时拨付补助资金。各县（市）交通运输局要及时将补助资金分配方案、资金拨付情况和绩效报告等报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附表：1.湛江市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表

2.湛江市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分配表

3.湛江市2025年度新能源出租车涨价补贴资金分配表

4.湛江市2025年出租车费改税资金分配表

5.湛江市2025年新能源公交运营资金资金分配表

附表1

	湛江市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表

	序号
	辖区
	车辆数（辆）
	计算值
	补贴金额（元）

	1
	遂溪县
	98
	14157276.1
	2787122

	2
	徐闻县
	64
	4359775.799
	858303

	3
	雷州市
	73
	9392783.264
	1849144

	4
	吴川市
	20
	1390082.464
	273664

	5
	廉江市
	248
	15374863.08
	3026826

	6
	合计
	503
	44674780.702 
	8795059


附表2

	湛江市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分配表

	序号
	辖区
	镇通村车辆数（辆）
	镇通村车辆计算值
	补贴金额（元）

	1
	遂溪县
	0
	0
	0

	2
	徐闻县
	8
	7.94
	589132

	3
	雷州市
	14
	14
	1038772

	4
	吴川市
	0
	0
	0

	5
	廉江市
	81
	72.57
	5384551

	6
	合计
	103
	94.51
	7012455


附表3

	湛江市2025年度新能源出租车涨价补贴

资金分配表

	序号
	辖区/单位
	车辆数（辆）
	营运月数（月）
	计算值（∑营运月数*安全系数）
	分配金额（元）

	1
	湛江市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24
	1364
	1362.5
	397700

	2
	湛江市翠园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8
	279
	279
	81437

	3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30
	351
	351
	102454

	4
	市区小计
	182
	1994
	1992.5
	581591

	5
	徐闻县
	33
	383
	383
	111794

	6
	廉江市
	11
	123
	123
	35902

	7
	合计
	226
	2500
	2498.5
	729287


附表4

	湛江市2025年出租车费改税

资金分配表

	序号
	辖区/单位
	车辆数（辆）
	营运月数（月）
	计算值（∑营运月数*安全系数）
	分配金额（元）

	1
	湛江市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24
	1364
	1362.5
	392588

	2
	湛江市翠园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8
	279
	279
	80391

	3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30
	351
	351
	101137

	4
	市区小计
	182
	1994
	1992.5
	574116

	5
	徐闻县
	40
	451
	451
	129950

	6
	廉江市
	20
	175
	175
	50424

	7
	合计
	242
	2620
	2618.5
	754490


附表5

	湛江市2025年新能源公交运营资金

资金分配表

	序号
	地区/单位
	车辆数
	计算值
	分配金额（元）
	备注

	
	
	
	
	
	

	1
	雷州市
	3
	21.75
	14251
	

	2
	遂溪县
	38
	294.5
	192979
	

	4
	吴川市
	18
	138.75
	90920
	

	5
	徐闻县
	41
	322.5
	211327
	

	6
	经开区
	54
	431.75
	282915
	

	7
	坡头区
	62
	408
	267353
	

	8
	湛江市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387
	2243.5
	1470112
	

	9
	合计
	603
	3860.75
	2529857
	


